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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保护员工合法权益，加强管理层与员工间的良性互动，完善公司领导与员工的对话系

统；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工作环境，并规范对申诉投诉的处理规程。

2、范围

适用于公司下属各部门员工，及其所有的供应商、顾客。

3、职责

3.1 组织人事科是接受并处理申诉投诉的指定受理部门。

3.2 各部门负责公司按指定受理部门要求协助处理申诉投诉工作。

3.3 各部门人员有申诉投诉的权利。

3.4 各部门领导有接待、引导申诉投诉人至指定接待部门的义务。

3.5 申诉、投诉人直接向高层领导反映申诉投诉情况时，高层领导应接待，并向组织人事科

转达申诉投诉具体情况及对该投诉的处理指示。

4、应受理申诉投诉事项

4.1 任何危害员工健康与安全的行为或因素；

4.2 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关于工作时间的行为；

4.3 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关于强迫劳动的行为；

4.4 任何歧视、虐待、骚扰员工的行为；

4.5 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关于惩戒性措施的行为；

4.6 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关于薪资支付的行为；

4.7 任何严重不公平；

4.8 任何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关于三废排放规定；

4.9 任何违反关于道德规范的行为。

5、申诉投诉处理程序

5.1 申诉投诉渠道

5.1.1 申诉投诉渠道一：申诉投诉邮箱。

邮箱地址：zhangyaxuan@dicastal.com。

5.1.2 申诉投诉渠道二：直接向公司组织人事科或公司高层领导申诉投诉。

5.1.2.1 申诉投诉人可以通过电话、信件、面谈等方式进行申诉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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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申诉投诉电话: 021-80518060。

5.1.3 申诉投诉意见信箱,由组织人事科管理并独立处理；开启时间每周周五开启一次，节假

日顺延。

5.2 受理的申诉投诉处理过程

5.2.1 申诉投诉人在申诉投诉时最好提供其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及被申诉投诉人或

事项等详细情况以便受理部门开展调查工作；凡能提供有价值线索和证据的申诉投诉，即使

匿名，也视为有效申诉投诉。

5.2.2 组织人事科对可受理申诉投诉填写《申诉投诉记录表》，经调查情况基本属实，则视为

有效申诉投诉。

5.2.3 组织人事科对有效申诉投诉情况予以回复。

（1）组织人事科（相关部门协助）应于 5个工作日内核实情况。如情况属实，组织人事科应

填写书面处理即《申诉投诉处理意见表》，提交总经理审批，并于审批后 2个工作日内将最终

处理意见回复实名申诉投诉人。

（2）因故不能在 5个工作日内核实情况的，应将情况报知总经理，并将暂不能核实的原因告

知实名申诉投诉人。

5.2.4 经核查，情况属实的申诉投诉，将对被申诉投诉人进行处理。

（1）视被申诉投诉员工行为轻重,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

（2）对被申诉投诉员工触犯国家法律的行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3）对被申诉投诉人是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将对其发出公函，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

（4）在受理投诉时须对实名申诉投诉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等资料严格保密。

（5）对于实名申诉的处理结果，如当事人认为需要公告的则必须在公司公告栏内公告。

（6）对于匿名申诉的，不论裁决结果如何，只要不涉及当事人隐私和名誉的，均应在公告栏

内公告。

6、检举人保护

6.1 公司各部门和对被投诉、举报单位、被举报人以及举报内容有管辖权的机关或组织（以

下简称组织人事科），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互相配合，依法受理投诉、举报，共同做好保护投

诉、举报人合法权益的工作。

6.2 公司应当鼓励和支持员工和供应商依法投诉、举报。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打

击报复投诉、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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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保护供应商和员工举报应当遵循为投诉人、举报人保密、举报有功受奖和举报人合法权

益不受侵犯的原则。

6.4 员工投诉，是指员工在公司的工作和生活中，员工的各项合法权益已经受到或即将受到

侵犯而采取的申诉和揭发的行为。本制度所适用的投诉范围包括：

（1）擅自克扣员工工资、奖金，或未按公司规定标准收取费用或巧立名目滥收费用；侵犯员

工经济利益的行为；

（2）对员工进行造谣、谩骂、歧视、侮辱甚至殴打，或泄露当事人隐私等侵犯员工名誉以及

其它人身权益的行为；

（3）在绩效考核中不公平、不公正对待员工业绩的行为；

（4）在工作中态度恶劣、故意刁难员工的行为；

（5）无故推诿应当受理的事项而不予受理的行为；

（6）对正常申诉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

（7）其它侵犯或妨碍员工合法权益的行为。

6.5 员工举报，是指员工对已经或即将侵犯公司的财产和声誉等合法权益、公共利益或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或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揭露的行为。本制度所适用的举报范围包

括：

（1）利用工作或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贪污、受贿、索贿等徇私行为；

（2）滥用职权、恣意挥霍公司财产的行为；

（3）故意毁坏设备、工具等公司财物的行为；

（4）泄露公司秘密或当事人隐私的；

（5）兼任其他公司职务或兼营与本公司同类业务等损害公司权益的行为；

（6）利用公司名义在外进行招摇撞骗、欺诈的行为；

（7）虚报业绩、瞒报事故等舞弊行为；

（8）对能够预防的事故不积极采取措施等玩忽职守行为；

（9）在公司内进行赌博或偷盗、侵占同事或公司财物等违法行为；

（10）其它多次或严重违反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或侵犯公司权益的行为。

6.6 检举人、举报人可以通过面述、电子邮件、网上投诉、信函、电话、来访或其他形式投

诉、举报，也可以委托他人投诉、举报。提倡员工或供应商使用真实姓名投诉、举报。投诉、

举报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说明被投诉人、举报人的姓名、单位、职务、住址或被举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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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称，以及违纪、违法和犯罪的基本事实、线索或证据。投诉、举报人捏造事实，伪造证

据，利用投诉、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由于事实了解不全面而误告、错

告等举报失实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6.7 组织人事科应当为投诉、举报人投诉举报提供便利条件，并向供应商和员工公布投诉、

举报电话号码。

6.8 组织人事科接到投诉、举报后，应逐件登记，如实记录，及时决定是否受理。对属于职

权范围内的，应当受理，并自收到投诉、举报后一个月内，将调查情况或处理结果告知投诉、

举报人；逾期不能告知的，应当向投诉、举报人说明原因。对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应自收

到投诉、举报后十日内，将不予受理的原因告知投诉、举报人，并告知受理机关；需要代转

或移送有关部门办理的，应告知投诉、举报人所转送部门和转办时间。投诉、举报人未署真

实姓名、地址，无法告知的，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6.9 有关性骚扰的投诉，则应由与投诉人同一性别的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6.10 投诉举报人对组织人事科的处理结果有异议或多次投诉、举报不予受理的，可以向其上

层主管陈述意见，并由其上级主管在三十日内将办理情况答复投诉、举报人。

6.11 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办理投诉、举报案件，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保护投

诉、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6.1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和妨碍组织人事科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接受投诉、举报和查处投

诉、举报案件。违反本条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送法定机

构追究刑事责任。

6.13 组织人事科应当实行回避制度。如被投诉人或被投诉、举报人是员工投诉或投诉、举报

的受理或参与人员或是近亲属或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客观、公正处理的，有权向组织

人事科或其上层主管提出回避要求。情况属实的，有关人员必须回避。

6.14 严禁将投诉、举报人的姓名、单位、住址等有关情况和投诉、举报内容透露给被投诉、

举报人和被投诉、举报单位；被投诉、举报人是单位负责人的，不得将投诉、举报材料转给

该负责人所在单位。违反前款规定的，应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15 组织人事科及其工作人员接受投诉、举报和查处投诉、举报案件，应当严格遵守下列保

密和保护投诉、举报人隐私规定，以保护投诉、举报人免遭受到报复或其它后果。

（1）受理当面投诉、举报应当在能够保密的场所进行，专人接谈，无关人员不得旁听和询问；

（2）投诉、举报信件的收发、拆阅、登记、转办、保管和面述或者电话投诉、举报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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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听、记录、录音等工作，应当建立健全责任制度，严防泄露投诉、举报内容和遗失投诉、

举报材料；

（3）投诉、举报材料不准私自摘抄和复制；

（4）调查被投诉、举报人或被投诉、举报单位的情况时，应在做好保密工作、不暴露投诉、

举报人身份的情况下进行，不得出示投诉、举报材料；

（5）在宣传报道和奖励投诉、举报有功人员时，除征得投诉、举报人的同意外，不得公开投

诉、举报人的姓名和单位；

（6）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工作人员，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16 投诉、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时，有权向组织人事科或上层主管控告。本规定所称打击报

复，是指被投诉、举报人或被投诉、举报单位实施的侵害投诉、举报人及其亲属或假想投诉、

举报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

6.17 打击报复投诉、举报人，情节较轻的，应给予纪律处分；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的，依法送法定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纵容、

包庇或收买、指使他人对投诉、举报人打击报复的，适用前款规定。

6.18 投诉、举报人因投诉、举报而受到纪律处分以及其他不公正待遇的，组织人事科应按照

管辖权限予以纠正，或建议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及其上级机关予以纠正。投诉、举报人的人

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应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因投诉、举报造成投诉、举

报人及其亲属的名誉、财产受到侵害的，组织人事科应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

偿损失。投诉、举报人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6.19 对投诉、举报有功人员，组织人事科应按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6.20 受理投诉、举报的工作人员在办理投诉、举报案件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组织人事科

或其上层主管应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扣压、隐匿或私自销毁投诉、举报材料；

（2）刁难、威胁投诉、举报人；

（3）殴打、污辱投诉、举报人；

（4）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投诉、举报；

（5）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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